推广服务需求说明
一、服务项目
[bookmark: _GoBack]芜湖宜昇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代理销售的梦溪观澜、东城上品及存量资产项目的整合推广、节点性画面文案及设计（包括不限于单图、活动画面、节日画面、售楼处氛围画面、微信公众号运营、视频、H5动态效果、动图等设计制作）,合作期间视频、H5（动态效果，含互动功能需要展示）、动图等新媒体制作服务，服务期间需提供不少于10篇视频制作（具体需求根据我公司按照项目节点要求制作，时长：不超过100秒/个），包括不限于脚本编辑、实景拍摄、素材剪辑、创意制作、配音、图文视频效果、H5制作等等（含所有制作所需素材费用）。
二、服务内容（包括不限于）
（一）项目分析服务
1、市场分析
（1）宏观市场分析
（2）区域市场分析
（3）竞争对手分析
结论：市场定位
2、消费群分析
（1）目标消费群体界定
（2）目标消费群体细分
（3）目标消费群体具化
（4）目标消费群体接受媒介途径
 结论：消费群体定位
3、产品分析
（1）地块环境研究
（2）产品基本情况分析
（3）项目物理定位
（4）卖点罗列及提炼
（5）优势卖点分析
（6）优势卖点组合
4、社群策略体系
（1）体系架构
（2）运营方式
（二）广告工作服务成果
1、提交《项目广告整合推广及市场定位策略总纲》
2、提交《项目月度推广媒体计划及执行策略》、《项目年度推广媒体计划及执行策略》
3、提交《阶段性项目广告推广策略》
（三）推广策略制定
1、企业品牌推广
（1）企业品牌推广策略、视频推广策略
（2）企业品牌基础话语创作
（3）品牌广告创作（报纸、杂志、户外、DM直邮、海报及电视创意、电台创意及所有对媒体宣传文字通稿）
（4）活动策划、建议、执行、监控等统筹工作的协助与跟进
2、项目整合推广计划制定
（1）销售/招商包装建议（销售中心包装、样板房包装、销售现场包装、工地包装、外卖场及展场包装、看房通道）
（2）销售/招商宣传通路建议（报纸、电视、电台、杂志、户外、DM直邮、海报）
（3）销售/招商推广活动的创意构想与方案整合建议
（4）项目价值点提炼、销售说辞的系统整理
3、整合推广计划执行时间表制定及推广阶段内容重点解读
（四）广告基础创作表现
1、广告创意构想
2、广告核心创意
3、广告推广主题
4、基础设计系统规划
（五）推广策略执行/广告创作/广告监控
第一部分：分阶段推广策略执行方案
1、分阶段销售目标分析
2、分阶段竞争对手分析
3、分阶段价值点分析
4、分阶段诉求点推出方案
5、分阶段广告主题
6、分阶段创作核心
7、分阶段广告实施计划细则
8、分阶段整合推广计划
9、分阶段广告实施计划时间表
第二部分：新媒体制作
1、视频制作
1）按要求实景拍摄，后期剪辑制作
2）纯素材剪辑制作（含素材版权使用）
3）实景+素材剪辑制作（含素材版权使用）
4）服务期间需提供不少于8篇视频制作（具体需求根据我公司按照项目节点要求制作，时长：不超过100秒/个）
5）包括不限于脚本编辑、实景拍摄、素材剪辑、创意制作、配音等
2、H5制作（根据项目需求提供）
1） 图文效果
2） 视频效果
3） 含所有制作所需素材费用
4） 包括不限于点赞、转发、抽奖、点亮、等互动功能
3、微信公众号运营
1） 日常软文撰写、编辑、排版、推送等
第三部分：销售终端创作组合
1、销售中心展示部分
（1）销售中心形象建议，背景牌及接待部分建议方向
（2）售楼处展板设计
2、销售中心其他广告物料
（1）销售资料系统
	销售海报
	销售楼书
（2）事物用品系统
（3）礼品
（4）样板房包装建议
	户型牌
	功能牌（主人房、儿童房、父母房、客房、书房、电脑房、健身房、画室等）
	免费赠送牌（洁具、橱具等）
	设计概念介绍
（5）销售动线包装设计
（6）工地包装设计
	工地围墙设计方向
	工地广告牌设计方向
	工程进度板
（7）外卖场/展场包装设计及建议
1、SP活动相关设计和创意（包括品牌发布会、房交会、产品解析会等）
2、网站、微信等设计及推广的建议
3、协助采购方组织媒介记者进行新闻宣传、通稿撰写、软文拟定
第四部分：销售/招商通道创作组合
（1）电视广告创意
（2）报纸广告创意
（3）三维广告创意
（4）杂志广告创意
（5）电台广告创意
（6）户外广告创意
（7）DM直邮广告创意
（8）楼书海报广告创意
注：以上服务所产生的制作费用另计（制作费介定：模特费、影视制作费、电台录制费、专业摄影费、租片费、运输费、印刷费，项目内外部制作包装）。
第五部分：广告监控
1、定期广告发布效果跟踪调查及信息反馈
第六部分：策略支持
1、市场调查及综合分析
每月度按要求提供市场调研分析及整合撰写销售经营分析报告服务（包括芜湖房地产市场信息动态和区域项目竞争动态调研报告等）及不定期的专业市场调研。
2、目标客群定位分析，来访、来电客户分析
3、制定总体营销策略
4、制定阶段性销售策略建议
第七部分：供应商义务
1、有义务及时提醒采购方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确认各项广告提案。
2、保证按照采购方的要求执行工作。供应商的一切工作提案和设计方案，以及方案的修改指令应遵照采购方主管负责人的书面批示为准，供应商应根据采购方要求进行修改。
3、保证按照双方确认的工作计划执行工作，供应商不得在未经采购方认可的工作计划下工作，必须以采购方书面认可的广告计划、提案、文案、设计方案、活动方案开展工作。
4、供应商对采购方发出的工作指令须在1日内做出书面回复，若没有回复就视作默认接收工作指令。
*5、供应商服务团队需专门成立项目工作小组，包括项目总监1名、策划文案1名，客户经理1名，设计师2名（设计总监1名，设计师1名），团队人员必须按照采购方要求，具有服务3家以上房地产公司项目且工作时限不低于12个月/家的经验，并在个人简历中注明。供应商有义务根据采购方要求，在开盘（或加推）等重要营销节点，供应商在项目开盘（或加推）等重要营销节点推广前二个月期间，要加强案组相关营销策划人员到现场进行市场调研、客户分析、项目卖点挖掘与销售说辞提炼、年度品牌宣传与策划服务与开盘（或加推）方案制定，提供案场销售培训指导和方案执行服务等工作。
6、供应商有保守采购方商业秘密的义务，未经采购方许可，不得泄露采购方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
供应商需保证其提交的工作成果不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一切权利），否则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并赔偿给采购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7、供应商项目负责人及设计总监、策略指导等人员需按采购方要求参加甲乙双方项目协调会，时间由采购方拟定。
*8、供应商承诺：对项目提出的所有品牌宣传与策划服务类文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正式执行前须经采购方确认。
9、供应商提供的营销策略执行方案需紧扣采购方项目特征及市场诉求。
10、供应商尽可能利用自身拥有的各类资源为采购方提供品牌宣传与策划服务方面的服务。
11、供应商需安排人员配合采购方营销活动开展，小型暖场活动供应商至少安排1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配合，中大型活动供应商至少安排2人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配合。
12、供应商有义务管理自己的工作人员、案组人员及组织、安排的一切除采购方员工以外的人员，供应商对上述人员的行为造成的一切人身、财产损害向采购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未经采购方书面明确授权，供应商不得以采购方或本项目名义对外签订任何合同、协议或承担任何义务、责任，否则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并赔偿给采购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